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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传播规格的思考——语言传播杂记之二十九 

作者： 张颂  

关键词： 传播规格 语言传播┊阅读：228次┊ 

在传播观念的问题上，首先是“传播什么”，即廓清哪些是应该传播的，哪些是不应该传播的。任何传媒都有自己的传

播下限，总是把那些不应该传播的内容大体确定下来。这里有两个方面必须注意：一是维护国家利益方面，如国家机

密、经济情报、军事机要、科技尖端等；另一个是违背道德标准方面，如败坏风气、侮辱人格、造谣生事、低级趣味

等。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大众传媒，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，是党和人民之福。 

但是，现在的问题是突破道德底线的情况相当严重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。在本应坚持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

庭美德、个人品德的广播电视传播中，屡屡出现违背道德底线的言语行为，令人难以卒听、难以卒视，甚至令人作呕、

令人气愤。在已经“入世”的今天，这无疑是对传媒业的败坏，对国家形象的损害。 

一 

政治环境的宽松，经济条件的富裕，文化氛围的闲适，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使我们愈加感到 

“时不我待”、“机不可失”，“竞争激烈”、“任重道远”。也有些人，玩物丧志，欲壑难填，利用广播电视的娱

乐、博彩功能，填充后现代、后殖民的文化渣滓，迎合低俗，招欢买笑，从中捞取实惠，以取得经济效益为口实，掩盖

社会效益的缺损。仅举几例： 

有的节目，只是克隆了域外或国外的类似节目，却如获至宝，大量宣扬影星歌星的私生活，津津乐道于他们的生活琐

事，让他们支撑节目的“收视率”。有一次，主持人竟让两个素不相识的明星商量“什么时候结婚”、“生几个孩

子”，完全不顾大众传播的“公开性”、“公众性”，丧失了起码的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。 

有的节目，主持人拒绝普通话，以操“港台腔”为荣，摇头晃脑，挤眉弄眼，扭捏作态，嗲声嗲气，以为这就是“活

泼”，令人不可卒看，把泱泱大国的作风和气派扔到了九霄云外；配片解说时方音不改，毫无感情，冷漠懈怠，半死不

活。以为这就是“真实”，令人不可卒听，把汉语的丰富精美糟蹋得不成样子。 

有的电视剧，大肆渲染三角恋爱、婚外恋，可以毫无缘由地出现床上戏、裸露戏。好像缺少这样的镜头，就会失去观

众，好像没有这样的镜头，就无法“贴近生活”。 

有的电视剧，不顾人物的最高任务、贯穿动作，不顾人物特有的身份、场合，插科打诨、贫嘴薄舌，哗众取宠，俗不可

耐。 

………… 

即使这样的节目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，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? 

因此，我们应该明确“规格”的概念，把那些不该播出的东西挡在话筒和镜头之外。 

二 

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?除了利益驱动之外，就是社会责任的淡漠。广播电视传播，必须体现时代精神，必须充满人文关

怀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。 

先进文化是指民族的、科学的、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，不应只属于“大众”，而排斥“民族”、“科学”，更不能无视

“社会主义”。四个定语，相互融合，不能割裂，而传播规格正在其中。 

我们的广播电视，有责任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、科学文化素质、教育审美素质。传播者理应“以科学的理论武装

人，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，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，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”。话筒前的每一个语句，镜头前的每一个画

面，都应该这样去要求，尽力达到思想精深、艺术精湛、制作精良的水平，唱响主旋律，力求多样化。于是，任何金钱

的诱惑，都会退避三舍，在社会效益提高的同时，经济效益便可以随之增长。如果拜金主义占据了头脑，惟利是图，道

德就会无立锥之地，“为大众”的口号叫得震天响，那其实也是口是心非，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”了。 

不错，我们必须为大众。大众需要认识真实的世界，大众需要了解生存的环境，大众要求扩大科学的视野，大众要求获

得人类的精华，大众期待继承民族的优良传统，大众期待发扬各族的创新精神。因此，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如不断扩

大传播范围，努力提升传播格调。对此，我们怎么能置之不理、置若罔闻呢? 

传播规格，涉及节目设置、节目策划、内容覆盖、形式样态等，属于整体规划、格局和格调问题。有两个问题值得注

意： 

第一个问题，纵向的源流走势。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，中国人民的生活丰富多彩，我们能否开掘出当代的文化底

蕴，展现出今日的广阔画卷?最忌浅薄的堆砌，狭隘的视界。最需要深入阐释原典精神，生命感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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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

作者：韩鸿┊ 1900-01-01 

1999年，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

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，影响他们发展的

最大障碍是什么。回答不是食品、住房

或医疗卫生，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。[1] 

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，给弱势群体

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，…… 

· 新闻播音的感召力 

作者：时岱┊ 2005-11-28 

近年来，随着人们对信息价值的认识，

以及社会、工作、生活节奏的加快，我

们的新闻播音注重了“大容量”的“快

节奏”。这种适应现代社会应运而生的

“快节奏”播音应当给予肯定，但必需

强调鼓动性质和感召力。新闻宣传…… 

·“中国主张：传播理论本土化的 2009-09-27

·第三届“当代中国话语研究”讨 2009-09-27

·第九届“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 2009-09-24

·[更新]2009“中国新闻传播学科 2009-08-31

·“传播与中国·复旦论坛” 2009-08-19



第二个问题，横向的比对借鉴。改革开放的进程通达四海，世界人民的理念异彩纷呈，我们能否取人之长，为我所用?能

否化他为我，另辟蹊径?不应照猫画虎，不应邯郸学步。重要的是“自己走路”、“走自己的路”。 

我们的队伍是有能力独树一帜的，不过需要体制的保证，机制的激励，群体的互补，主体的勤奋。“入世”以后，一定

是“能者多劳”、“优胜劣汰”，再也不会让“忙闲不均”、“少劳多获”的现象存在下去了。只是在这时，规格的竞

争才成为真正的竞争。特色贫乏的、敷衍了事的、擅长克隆的、低级庸俗的，也许有暂时的效益，却不会有什么值得人

们记起的收获。 

三 

我们的传播规格，应该达到国际传媒业中强势媒体的同样起点上，而不应该自惭形秽，愧不如人，自甘落后，怨天尤

人。我们的本土文化、主流话语，给了我们巨大的驱动力。尊重原创，择优拿来，都是重要的，但是，我们必须掌握自

己的出场形象和话语主权。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，是懦夫和懒汉的行为。创建自己的传播规格，自己的节目形态，

才会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，才会在历史潮流中处于先进行列。在信息时代“怎样传播”已经提升到当务之急的今

天，规格意识必须强化，“智囊团”、“守门人”理应发挥重要作用，创作主体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，不应该在

“闭门造车”、“异想天开”上浪费时间，而应沿着“情理之中”、“意料之外”的思路，共同让我们的传播规格呈现

社会主义中国的特色，体现我们的价值观，表现我们的审美观。“专业台”、“专业频道”并不稀奇，重点却在“人无

我有、人有我优、人优我特”之中。“公式化”、“雷同化”的结果，定是规格的空泛，定是自我的消失，行之不远，

肯定夭折，遂无问津者。 

如：新闻评论类。一定要尊重新闻价值，剔除非新闻叙事方式，表现我们对待国际事物、国内事物的庄重严肃的态度。

任何轻浮和娱乐，都会失去人们的信任感： 

如：教育欣赏类。一定要启迪人生感悟，挤掉那些琐屑和絮叨，显示我们的社会责任，决不“游戏人生”，决不“纸醉

金迷”。“知足常乐”、“自强不息”，会敞开心扉，尊重他人，珍惜今天，畅想未来； 

如：体育竞技类。报道和转述运动场内外的人物、事件，提高人民身体素质的各项活动，引导人们参与和观赏，决不展

览那些残酷和怪异，更不去宣扬那些绯闻和轶事。 

如：文艺综艺类，营造欢欣和快乐的场景、气氛，给人以健康向上的、愉悦身心的美感享受，陶冶高尚的情操，培养健

全的体魄，决不消磨生命、浪费青春、刺激物欲、张扬丑陋。 

以上这些方面，谈何容易!但是，只要远离浮躁，甘于寂寞，志存高远，潜心研究，是可以计日程功的。 

我们的传播规格，必须保有质的规定性。每一个节目，每一句话语，每一个出场人物，每一个故事情节，每一声音响，

每一个画面，都应该是精心演绎出来的，倾情创造出来的，世人都可以从中看出：“这就是中国!”“这就是中华民

族!”而不应该是相反的情况：“中国怎么会有这么糟糕的东西?”我们的广播电视传播队伍，涌现了一批具有民族自豪

感又有远见卓识的人才，他们“善于传播”，勇于创新，能够继往开来，能够推陈出新。在他们专心致志地奋力工作

下，我国的广播电视，一定会成为强势媒体。可以预言，将来，我们的广播电视，一定是多视角、多层次、多品位、多

样态的，一定是合民族、合目的、合规律、合美感的，肯定是独立于世界传媒之林，响彻黄钟大吕之音的，因之，是无

可替代、无与伦比、在竞争中倍受青睐的! 

(作者系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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